
附件

推荐对象基本情况、主要经历和主要事迹

（一）全国民政系统先进集体推荐对象

1.苏州市民政局。苏州市民政局是主管全市民政工作的市政府

工作部门，为正处级单位。近年来，苏州市民政局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民政工作重要论述，围绕中心大局、聚焦主责主业、紧贴群众关

切，全面推进人本民政、质量民政、融合民政、法治民政、数字民

政、平安民政“六大民政”建设，努力推动民政各项工作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以实干实绩开创苏州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构

建‘1256’服务体系，推动社会组织助力产业创新集群高质量发展”

和“积极推进镇级地名规划编制”等经验做法被民政部以简报形式

转发全国予以推广。荣获“全省脱贫攻坚暨对口帮扶支援合作先进

集体”，养老服务工作连续 5 年获省政府督查激励，实现“全市法治

政府建设工作先进集体”五连冠。

2.南通中华慈善博物馆。南通中华慈善博物馆是南通市民政局

所属相当于正处级建制全额拨款事业单位。2016 年 9 月 1 日开馆

以来，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

记保护弘扬中华慈善文化，传播先进慈善理念，促进慈善事业健康

发展的建馆宗旨，坚定文化自信、强化政治自觉，不断夯实“凝心

铸魂”思想根基，全力推进慈善文化传播，充分发挥理想信念教育



阵地作用，广泛开展对外交流，扎实推进慈善藏品收藏，为守护好、

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荣获第十二届“中华慈善奖”，第六届“江

苏慈善奖”，“2023 年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南通新实践先进集体”。

3.无锡市儿童福利院（无锡市阳光特殊教育学校）。无锡市儿

童福利院（无锡市阳光特殊教育学校），是无锡市民政局下属正科

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主要承担民政部门监护的未成年人养育、医

疗、教育、康复等工作。该院坚持“儿童友好”理念，对内创立“五

彩生命树”品牌，率先构建以“安置”为目标的社工专业化服务模式

和新型康教抚育模式；对外打造“民生微幸福”项目，实现市域范围

内孤残儿童康复服务全覆盖，全力打造普惠型、共享型、发展型“儿

童友好家园”。近年来，先后被评为“全国维护青少年权益岗创建单

位”和“全国儿童福利机构社会工作提升项目实训示范基地”，荣获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先进集体”“江苏

省民政系统先进集体”“江苏省妇女儿童工作先进集体”等多项荣

誉。

4.南京市殡葬管理处。南京市殡葬管理处成立于 1956 年，是

南京市民政局直属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市属殡仪馆、经营

性公墓的管理及全市殡葬改革工作。近年来，该处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

政工作、殡葬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殡葬公益惠民

属性，建立健全殡葬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公益性殡葬设施供给，持

续推行移风易俗，推动殡葬事业规范化、智能化、人文化、可持续



化发展。下属的南京殡仪馆曾获民政部“全国殡葬工作先进集体”

表彰，4 名职工在 2023 年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均荣获一

等奖并包揽第一名，南京市殡葬改革工作连续多年获得省政府真抓

实干成效明显地区督查激励表彰，该处多次获得省、市文明单位、

市“城市治理标准化建设工作先进集体”和市民政系统“机关作风建

设先进处室（单位）”等各类荣誉。

5.常州市民政局。常州市民政局是常州市政府组成部门，为正

处级机关单位，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省

委决策部署以及市委工作要求，把坚持和加强党对民政工作的领导

落实到履行职责过程中。常州市民政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增强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圆满完成

5 项国家级试点，居家和社区养老试点改革获评全国优秀，健康养

老“三项融合”机制获国务院领导批示肯定，养老、殡葬等工作 8 次

获省政府督查激励，连续 4 年蝉联全市综合考核第一等次。近 5

年来，获评“江苏省妇女儿童工作先进集体”“常州市双拥模范单

位”“常州市建设全国文明城市先进集体”“平安常州建设先进集体”

和“常州市五一劳动奖状”等荣誉称号，为全国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探索了一批“常州样板”。

6.泰州市社会福利中心（泰州市儿童福利指导中心）。泰州市

社会福利中心（泰州市儿童福利指导中心）是泰州市民政局下属全

额拨款事业单位，主要承担孤残儿童、特困人员和社会老人供养、

托养等职能。实施养老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制定入住评估轮候制度、

出台精细化照护流程、建立结对关爱服务队伍、打造文化活动基地。



实施儿童“成长护航”工程，实现幼有善育、病有良医、学有优教。

投入 3 亿元新建儿童康教楼、失能老人照护楼。实行开门办院，为

70 名社会儿童提供康复服务。开展护理员技能等级认定，先后评

定 6755 人次。实施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352”工程，强化疫情防控，

保障老人儿童身体健康。中心先后被评为“全国民政系统窗口单位

优秀服务品牌”“省级示范性养老机构”“省级行风建设示范单位”。

7.盐城市民政局。盐城市民政局是盐城市政府工作部门，正处

级机关单位。该局连续三年开展“盐年益寿”幸福养老服务能力提升

工程，全省首家制定推进养老事业产业联动发展举措文件，民政部

机关报《中国社会报》老年助餐专栏首篇发布盐城经验，央视、人

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多次宣传报道。推广社会救助容缺审批、容错免

责等制度机制，建立“网格+社会救助”服务体系，代表江苏省接受

民政部、财政部组织的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绩效评价第三方评

估，成绩优异。全国首家开展“盐之有爱”中式结婚誓词征集展示和

推广活动。区划地名工作在全国地名管理与文化保护观摩研讨会上

作了交流研讨。在民政部开展的《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民政工作的

重要论述》学习征文活动中获得一等奖。连续两年荣获江苏省政府

真抓实干督查激励。2023 年盐城市综合考核中位列第一等次。先

后获得“全省脱贫攻坚暨对口帮扶支援合作先进集体”“江苏省妇女

儿童工作先进集体”、盐城市委市政府集体三等功等荣誉。

8.淮安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淮安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隶属于

淮安市民政局，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在江苏省福彩

中心的指导下，承担全市福利彩票的销售管理工作，筹集并上缴福



利彩票公益金。2021 年至 2023 年底，淮安市累计实现福利彩票销

售 9.9 亿余元，共筹集公益金 2.98 亿元，其中市级公益金近 1 亿元，

为社会提供 1300 多个就业岗位，深入组织开展“扶老、助残、救孤、

济困”活动，为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养老服务、社区服务等社会

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中心先后获评“市级星级党支

部”“市青年文明号”“市巾帼文明岗”“市工人先锋号”等称号。

9.扬州市广陵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扬州市广陵区婚姻登记服

务中心隶属于扬州市广陵区民政局，是经中共广陵区委机构编制委

员会批准设立的公益一类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是扬州市唯一一家涉

外婚姻登记机关。履行依法办理婚姻登记、补发婚姻登记证、建立

和管理婚姻登记档案、宣传婚姻法律法规、倡导文明婚俗、开展婚

姻家庭辅导服务等职责。广陵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先后被民政部评

为“全国先进婚姻登记机关”“全国婚姻登记规范化建设窗口单

位”“全国婚姻登记规范化单位”“国家 3A 级窗口服务单位”，被省民

政厅评为“民政先进单位”“江苏省婚姻登记先进单位”、“全省民政

系统行风建设先进单位”“省民政系统先进集体”，被扬州市政府授

予“五一巾帼标兵岗”等荣誉。

（二）全国民政系统劳动模范推荐对象

1.毕珂磊，男，汉族，1988 年 11 月出生，现任江苏省伤残人

康复中心假肢技师，长期从事假肢矫形器制作工作。该同志负责技

术改进、生产质量提升等工作，勇闯难关，奋力拼搏，多次放弃休

假机会，为贫困地区残疾人免费安装假肢，积极投身中心公益服务

项目。获得第八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假肢装配工赛项一等



奖，2023 年江苏省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

能竞赛江苏选拔赛假肢装配工赛项一等奖，被授予“江苏省技术能

手”“江苏省五一创新能手”；曾荣获江苏民政“温暖使者”称号，被

评为“江苏省民政系统劳动模范”。

2.徐 进，男，汉族，1975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连云

港市康复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该同志历任市军供站、救助管理

站、康复医院主要负责人，能够发扬退役军人优良传统和党员模范

带头作用，任救助站长时多项工作全省首创，率先开展免费为流浪

乞讨人员检测 DNA，实现全省首例比对成功案例；任康复医院院

长期间，坚持立场不负使命，关键时刻奋不顾身挺身而出，全力做

好标准化和试点精神障碍社区建设，超额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该同

志先后被连云港市委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被连云港市政协评为优

秀政协委员，所在单位和个人年度考评多次被评为优秀。

3.蔡可浩，男，汉族，1989 年 9 月生，中共党员，现任徐州市

殡葬管理服务中心殡仪二馆党支部书记、副馆长。该同志先后任殡

仪二馆花艺班副班长、班长、业务服务部副部长，他克服心理障碍，

积极适应环境，勇敢面对挑战；参与设计不锈钢花泥槽，获国家级

外观设计专利；创新推出异地直播告别、上门布置告别会场等个性

化服务项目；筹备组建礼仪队，开展“思亲路”全套礼仪服务；组织

成立徐州市首家殡葬花艺工作室及殡葬花艺培训基地。在新冠疫情

防控期间，连续 15 日带病奋战在工作一线，全天候随时待命，热

心帮助家属找到 30 年前存放的逝者骨灰。积极践行党员的奉献担

当，见义勇为事迹被多家新闻媒体宣传报道。被评为市民政局“优



秀共产党员”，多次获嘉奖。

4.潘志才，男，汉族，1976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扬州

市江都区社会福利中心副主任兼养老护理科科长。曾任江都区民政

局社会救助科科长，社会福利院副院长、院长等职务。自到江都区

社会福利院工作以来，不断健全院内安全管理等各项制度，培养专

业化服务团队，提升为老服务技能；加快推动新建养老护理楼项目，

积极探索养老、医疗、康复、心理照护、临终关怀等一站式养老服

务；发挥公办养老机构的支撑和示范作用，承办全区养老工作者技

能培训，试点运营社会化助餐服务，助力打造“都享福”养老品牌。

先后被评为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扬州市为老服务先进个

人，区社会福利院先后荣获省民政系统创先争优先进集体、省养老

示范单位、省园林式单位，市民政系统先进集体、市“敬老文明号”、

市花园式单位等荣誉。

5.徐 荣，男，汉族，1983年7月出生，现任淮安市殡仪馆整

容组组长，主要从事遗体整容工作。自2008年到淮安市殡仪馆工作

后，长期工作在殡仪服务一线，认真学习钻研并熟练掌握遗体整容

技术，在淮安市殡仪馆工作的16年间，徐荣同志累计为上千户丧属

提供治丧服务，以规范、周到、用心、细致的专业服务赢得了逝者

亲属的感谢和好评。曾获评淮安市民政局先进个人。

（三）全国民政系统先进工作者推荐对象

1.周新华，男，汉族，1972 年 3 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南京

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曾任南京市民政局救灾处、社会福利

和社会事务处（慈善发展和基建处）副处长，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



处、社会福利和慈善发展处长，养老服务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负

责南京市民政局养老工作以来，带领团队完成养老助餐、适老化改

造、养老机构床位建设等省、市民生实事 22 件。组织申报并实施

全国首批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区块链+民政（养老

服务）”等多项国家级试点任务，4 项工作入选全省民政事业高质

量发展创新成果，全市养老服务工作于 2021 年获国务院真抓实干

督查激励，并连续 6 年获省政府表扬。2022 年 8 月，养老服务处

被党中央、国务院评为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在表彰大会

上作为唯一集体代表作了题为《为了所有老人的幸福晚年》的发言。

2.陆 敏，女，汉族，1975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镇江

市民政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曾任镇江市民政局最低生活保障处处

长、社会救助处处长、社会组织管理处（行政服务处）处长等职务。

该同志抓牢主责主业不松劲，用心用情用力守护好困难群众稳稳的

幸福；聚焦脱贫攻坚大局，先后推动出台因病支出型困难家庭生活

救助等政策文件 20 余项，在全省第 3 家全面实现城乡低保标准一

体化，综合构建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为全市提前一年打赢脱

贫攻坚战作出积极贡献。牵头规范完善民政领域安全生产监管机

制。率先建成跨部门、多层次、信息共享的救助核对信息平台。指

导句容市开展社会救助审批权下放改革试点，获选全省社会救助创

新实践优秀案例。在全省率先探索实施“温情家访”政府购买服务项

目，荣获全省高质量现代民政建设十大创新成果。2021 年 10 月，

该同志被省委省政府授予“全省脱贫攻坚暨对口帮扶支援合作先进

个人”。



3.于俊卿，男，汉族，1973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海安

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该同志历任海安县财政局会计，民政局

计财科副科长、社会事务科科长、局长助理、副局长、党组副书记，

党组书记、局长。在他的带领下，海安民政系统团结一心、担当作

为，“三基”职能持续提质增效；多项工作获评省级示范点，得到省

厅表彰；高质量发展工作连续多年位居南通市前列。该同志曾被中

宣部、民政部等七部委表彰为“全国孝亲敬老之星”，被省民政厅表

彰为“全省民政工作先进个人”，被省老龄委表彰为“尊老敬老先进

个人”；负责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被省政府表彰为 2019 年度

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督查激励的三个县市之一。

4.郭家利，男，汉族，1974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宿

迁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处长、一级主任科员。曾任宿迁市民政局主

任科员、救灾处副处长。该同志敬业爱岗、务实求新，扎实推进全

市殡葬改革工作。按照“政府主导、国企运作、公益属性”部署，提

出了“统、收、建、管、育”的工作思路，推动全市殡仪馆、乡镇公

墓全部实现公有公营公益性。在全省率先出台经营性公墓运营管理

规范，经营性公墓价格降幅 5%-30%，实现理性回归。宿迁市被确

定为全省深化殡葬改革推进逝有所安试点地区、全国殡葬领域跨部

门综合监管试点地区。曾获“宿迁市文明城市工作先进个人”“宿迁市

劳动模范等荣誉”。


